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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814][bookmark: _Toc18244][bookmark: _Toc16986][bookmark: _Toc25487][bookmark: _Toc816712691][bookmark: _Toc1901622847][bookmark: _Toc20651][bookmark: _Toc12900][bookmark: _Toc11598][bookmark: _Toc10923][bookmark: _Toc583927558][bookmark: _Toc10005][bookmark: _Toc3466][bookmark: _Toc147426333]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bookmark: _GoBack]为加快推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规范电力中长期交易行为，依法保护电力市场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保证电力市场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则》及有关配套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2条  本规则所称电力中长期市场，是指符合市场注册条件的经营主体开展数年、年、月、月内（含周、多日）等不同时间维度的电能量交易的市场，电力中长期交易是指在电力中长期市场中开展的对未来某一时期内交割电力产品或服务的交易。
第3条  本规则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电力中长期市场的注册、交易、执行、结算、信息披露和监督管理等。
按国家政策要求明确的优先发电规模计划视为厂网间双边协商交易电量，签订电力中长期合同，纳入电力中长期市场管理范畴，其执行和结算均须遵守本规则。
第4条  本规则所称电力市场成员包括经营主体、电力市场运营机构和提供输配电服务的电网企业。其中，经营主体包括参与电力中长期市场的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和新型经营主体（含储能企业、虚拟电厂、负荷聚合商、智能微电网等）；电力市场运营机构包括电力交易机构、电力调度机构。
第5条  电力市场成员应当严格遵守市场规则，自觉自律，签订电力中长期交易合同要以稳定市场预期、防范市场风险、保障市场供需为目标，不得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市场成员的合法权益。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不当干预市场运行。
[bookmark: _Toc1125834735][bookmark: _Toc16142][bookmark: _Toc1806620534][bookmark: _Toc6628][bookmark: _Toc498040153][bookmark: _Toc27125][bookmark: _Toc31329][bookmark: _Toc23021][bookmark: _Toc26145][bookmark: _Toc31547][bookmark: _Toc23928][bookmark: _Toc1713070209][bookmark: _Toc25186][bookmark: _Toc8537]第二章 总体要求
第6条  统筹推进电力中长期市场、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在市场注册、交易时序、市场出清、市场结算等方面做好衔接，充分发挥电力中长期市场在平衡电力电量长期供需、稳定市场预期的基础作用。
第7条  促进跨省跨区电力中长期交易（以下简称“跨省跨区交易”）与省（区、市）电力中长期交易（以下简称“省内交易”）相互耦合、有序衔接。加强跨省跨区交易与省内交易在经济责任、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的动态衔接。
推动跨电网经营区常态化交易，促进电力市场互联互通。鼓励区域内省间交易机制创新，协同推进区域电力互济、调节资源灵活共享。
第8条  电力中长期市场以统一的标准进行市场注册、交易组织、结算等。其中，虚拟电厂等新型经营主体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聚合各类资源（含电力用户、储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分布式电源等），形成聚合单元参与电力交易。
第9条  电力市场运营机构、电网企业应在市场注册、交易组织、结算、信息披露等环节做好经营主体档案信息管理，实现信息动态交互。
第10条  电力中长期市场技术支持系统（以下简称“电力交易平台”）应包括市场注册、交易申报、市场出清、市场结算、市场参数管理、信息发布、交易出清校核、市场运营监测等功能模块，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和市场规则要求。电力交易平台与电力调度、营销等系统间应实现互联互通。
[bookmark: _Toc16162][bookmark: _Toc5166][bookmark: _Toc520665228][bookmark: _Toc87][bookmark: _Toc17172][bookmark: _Toc11315][bookmark: _Toc1555586439][bookmark: _Toc2107443858][bookmark: _Toc15743][bookmark: _Toc8465][bookmark: _Toc23613][bookmark: _Toc31177][bookmark: _Toc969982064][bookmark: _Toc15127]第三章 市场成员
[bookmark: _Toc3384][bookmark: _Toc16539][bookmark: _Toc2120705603][bookmark: _Toc6641][bookmark: _Toc8831][bookmark: _Toc1129387656][bookmark: _Toc1767085281][bookmark: _Toc17633][bookmark: _Toc21563][bookmark: _Toc13362][bookmark: _Toc8431][bookmark: _Toc578150843][bookmark: _Toc6933][bookmark: _Toc9907]第一节 市场成员权利
第11条  发电企业的权利主要包括：
（一）获得电力市场注册、交易、计量结算、信息披露等服务；
（二）获得公平的输配电服务和电网接入服务；
（三）按照信息披露有关规定获得市场信息；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12条  售电公司的权利主要包括： 
（一）获得电力市场注册、交易、计量结算、信息披露等服务；
（二）按规定向电力用户提供增值服务；
（三）获得市场化交易、输配电服务和签约电力用户合同期内用电负荷等相关信息，根据用户授权掌握其历史用电信息；
（四）按照信息披露有关规定获得市场信息；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13条  电力用户的权利主要包括：
（一）获得电力市场注册、交易、计量结算、信息披露等服务，可由售电公司代理参与市场交易；
（二）获得公平的输配电服务和电网接入服务；
（三）按照信息披露有关规定获得市场信息；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14条  新型经营主体的权利主要包括：
（一）获得电力市场注册、交易、计量结算、信息披露等服务；
（二）获得市场化交易、输配电服务和签约聚合资源的基础信息等相关信息；
（三）获得公平的输配电服务和电网接入服务；
（四）按照信息披露有关规定获得市场信息；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15条  电力调度机构的权利主要包括：
（一）按照信息披露有关规定获得市场信息；
（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16条  电力交易机构的权利主要包括：
（一）行使电力中长期市场、零售市场交易组织、交易出清校核、合同管理等市场运营职能；
（二）按照信息披露有关规定获得市场信息；获得市场成员提供的支撑电力市场交易、结算以及服务需求的数据等；
（三）按授权拟定经营主体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及管理制度，开展信用评价工作；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17条  电网企业的权利主要包括：
（一）收取输配电费，代收代付电费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
（二）对于逾期仍未全额付款的售电公司，向电力交易机构提出履约保函、保证金或其他结算担保品的使用申请；
（三）按照信息披露有关规定获得市场信息；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bookmark: _Toc18677][bookmark: _Toc750][bookmark: _Toc207][bookmark: _Toc26638][bookmark: _Toc1282620685][bookmark: _Toc1640825394][bookmark: _Toc22514][bookmark: _Toc392359817]第二节 市场成员义务
第18条  发电企业的义务主要包括：
（一）按照规则参与电力中长期市场，签订并履行各类电力交易合同，按时完成电费结算；
（二）签订并执行并网调度协议、购售电合同，服从电力调度机构的统一调度，提供承诺的有效容量和辅助服务，提供电厂检修计划、实测参数、预测运行信息、紧急停机信息等；
（三）依法依规提供相关市场信息，执行信息披露有关规定；
（四）具备满足参与电力中长期市场要求的技术支持手段；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19条  售电公司的义务主要包括：
（一）按照规则参与电力中长期市场，签订并履行各类电力交易合同，按时完成电费结算；
（二）为签订零售合同的电力用户提供售电服务；
（三）按照规则向电力交易机构、电力调度机构提供签约零售用户的交易电力电量需求、典型负荷曲线以及其他信息，承担用户信息保密义务；
（四）具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售电公司提供相应的配电服务；服从电力调度机构的统一调度，遵守电力负荷管理等相关规定，在系统特殊运行状况下（如事故、严重供不应求等）按照电力调度机构要求安排用电；承担配电区域内电费结算和收取业务；
（五）按照规定向电力交易机构提交履约保函、保证金或其他结算担保品；
（六）依法依规提供相关市场信息，执行信息披露有关规定；
（七）依法依规履行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
（八）具备满足参与电力中长期市场要求的技术支持手段；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20条  电力用户的义务主要包括：
（1） 按照规则参与电力中长期市场，签订并履行各类电力交易合同，按时完成电费结算，按规定支付电费；
（2） 按照规则向电力交易机构提供交易电力电量需求、典型负荷曲线及其他信息；
（三）依法依规提供相关市场信息，执行信息披露有关规定；
（四）依法依规履行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21条  新型经营主体的义务主要包括：
（一）满足对应类型经营主体参与电力市场的技术条件，按照规则参与电力中长期市场，签订并履行各类电力交易合同；
（二）虚拟电厂、负荷聚合商、智能微电网与所聚合的资源签订零售合同（或聚合合同），在电力交易平台建立零售服务或聚合关系，并履行合同规定的各项义务；
（三）虚拟电厂、负荷聚合商、智能微电网等资源聚合类新型经营主体应具备对聚合资源信息处理、运行监控、业务管理、计量监管、控制执行等能力；
（四）按照规则向电力交易机构、电力调度机构提供合同周期内签约聚合资源的交易电力电量需求、典型负荷曲线以及其他信息，承担用户信息保密义务；
（五）与电网企业签订负荷确认协议或并网调度协议，接入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或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服从电力调度机构的统一调度，按调度指令和合同约定提供辅助服务；
（六）按照规则向电力交易机构提交履约保函、保证金或其他结算担保品；
（七）依法依规提供相关市场信息，执行信息披露有关规定；
（八）对负荷侧资源进行聚合的新型经营主体，应依法依规履行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22条  电力调度机构的义务主要包括：
（一）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负责安全校核，按照调度规程实施电力调度，依法依规落实电力市场交易结果；
（二）向电力交易机构提供支撑电力市场注册、交易、结算和市场服务所需的相关信息，保证数据信息交互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三）依法依规提供相关市场信息，执行信息披露有关规定；
（四）配合开展中长期市场分析和运营监控；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23条  电力交易机构的义务主要包括：
（一）按照有关规定负责经营主体市场注册、信息变更和注销及结算担保品管理等工作；
（二）建设、运营和维护电力交易平台和相关配套系统；
（三）执行信息披露有关规定，承担保密义务，提供信息披露平台；
（四）汇总结算基础数据，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向经营主体、电网企业出具结算依据，提供结算相关服务；
（五）开展市场运营监测和分析，记录经营主体违反交易规则、扰乱市场秩序等违规行为，向电力监管机构、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及时报告并配合相关调查，依法依规执行市场干预措施并向经营主体公布干预原因，防控市场风险；
（六）配合电力监管机构对市场进行常态化监测；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24条  电网企业的义务主要包括：
（一）保障输变电设备正常运行，建设、运行、维护和管理电网相关配套系统，服从电力调度机构的统一调度；
（二）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反映的阻塞情况，加强电网建设，为经营主体提供公平的输电、配电服务和电网接入、报装、计量、抄表、收付费等服务；
（三）做好电力用户、分布式电源等经营主体档案信息管理，及时、准确向电力交易平台推送数据；
（四）依法依规提供相关市场信息，执行信息披露有关规定，承担保密义务，负责提供支撑结算所需的相关基础数据；
（五）保障居民（含执行居民电价的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等公益性事业用户）、农业用电供应，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单独预测居民、农业用户的用电量规模及典型用电曲线；向符合规定的工商业用户提供代理购电服务，单独预测代理购电用户负荷曲线及用电量规模；
（六）根据相关价格政策及电力交易机构推送的结算依据和结算基础数据，开展电费结算，按期向经营主体出具电费账单，按时完成电费结算；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bookmark: _Toc2354][bookmark: _Toc1127158058][bookmark: _Toc574162094][bookmark: _Toc28845][bookmark: _Toc20443][bookmark: _Toc16380][bookmark: _Toc1513948095][bookmark: _Toc2099]第三节 经营主体注册
第25条  经营主体应当按照《电力市场注册基本规则》要求，在电力交易平台办理市场注册、变更与注销。经营主体在履行市场注册程序后，参与电力中长期市场。
第26条  直接参与市场的电力用户（名下所有营销户号、计量点）全部电量可通过批发市场或零售市场购买，但不得同时参与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
第27条  暂未直接参与市场的电力用户按规定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工商业用户，允许在次月选择直接参加批发市场或零售市场。
[bookmark: _Toc948521775][bookmark: _Toc1047316074]第四节 新型经营主体
第28条  新型经营主体包括单一技术和资源聚合两类，其中资源聚合类新型经营主体是一个或多个聚合单元的运营主体。新型经营主体可根据电力电量平衡需求灵活参与各时间尺度电力中长期交易，签订电力中长期合同并根据电网运行需要进行调用，实现市场化需求响应。
第29条  新型经营主体与其他经营主体享有平等的市场地位，并按有关规定公平承担相关费用。
第30条  独立储能在放电时段按发电企业身份参与交易，在充电时段按电力用户身份参与交易。
第31条  同一聚合资源在同一时期只能与一家虚拟电厂或负荷聚合商签订聚合服务合同。
第32条  虚拟电厂、负荷聚合商所聚合的资源同时具有上网电量、下网用电量时，应区分各时段的上下网电量，不得将下网用电量与其他项目上网电量聚合抵消后结算。
第33条  建立并完善与现有电力市场价格体系衔接的市场化需求响应价格机制，激励虚拟电厂、负荷聚合商主动参与市场化需求响应。
第4章 [bookmark: _Toc600961497][bookmark: _Toc26200][bookmark: _Toc16582][bookmark: _Toc1858958009][bookmark: _Toc1740331664]交易品种和价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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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条  根据交易标的物执行周期不同，电力中长期交易包括数年、年度、月度、月内等不同交割周期的电能量交易。数年、年度、月度电能量交易应定期开市，可探索连续开市；月内电能量交易根据交易标的物不同，可采用定期开市和按日连续开市两种形式开展。
  数年电能量交易原则上以1年以上的电量作为交易标的物，交易结果须分解到年度以及各月；
年度电能量交易原则上以次年年度内的电量作为交易标的物，交易结果须分解到年内各月；
月度电能量交易原则上以次月、次月至当年年底内（含特定月份）的电量作为交易标的物；
月内电能量交易原则上以月内剩余天数的电量或者特定天数的电量作为交易标的物。
第35条  根据交易组织方式不同，电力中长期交易包括集中交易和双边协商交易两种，其中，集中交易包括集中竞价交易、集中撮合交易、滚动撮合交易、挂牌交易等方式。
经营主体等按照市场规则在电力交易平台申报交易信息并经电力市场运营机构校核后，形成交易结果。
第36条  电力中长期交易应实现带曲线签约、分时段结算，并约定电量、价格、结算参考点等关键要素。
绿色电力交易（以下简称“绿电交易”）是指以绿色电力和对应绿色电力环境价值（以下简称“绿电环境价值”）为标的物的电力产品，交易电力的同时提供国家核发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以下简称“绿证”）。
第37条  电力中长期市场交易时段应逐步实现与现货市场的有效衔接，经营主体自主申报电力中长期交易各时段交易电量，按照市场规则出清形成分时段交易结果。
同一经营主体可以选择买入或卖出电量，但在同一交易序列同一时段只能选择买入或卖出一种行为。
第38条  经营主体可将未履行的合同全部或部分通过合同转让交易转让给第三方，相关权责一并转让。
绿电合同转让交易需相关各方协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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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条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电力中长期市场价格机制的总体原则，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能源、电力运行主管部门、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组织制定具体细则，并在当地市场规则中体现。
第40条  除执行政府定价的电量外，电力中长期市场的成交价格应当由经营主体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第三方不得干预。
绿电交易价格由电能量价格与绿电环境价值组成，并在交易中分别明确。绿电环境价值不纳入峰谷分时电价机制以及力调电费等计算，具体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执行。省内绿色电力交易不单独组织集中竞价和滚动撮合交易。
第41条  合同电价可选择固定合同价格，也可与月度煤电价格指数、现货市场均价等进行联动。
第42条  对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经营主体，不再人为规定分时电价水平和时段，由中长期分时段交易形成分时电价；对电网代理购电用户，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现货市场分时价格水平，统筹优化峰谷分时段和价格浮动比例。
逐步推动月度、月内等较短周期的电力中长期交易限价与现货交易限价贴近。
第43条  跨省跨区交易价格由市场化方式形成，相关价格机制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有关规定执行。
第44条  因电网安全约束必须开启的机组，约束上电量超出其合同电量的部分，由各省（区、市）根据实际情况在实施细则中明确价格机制。
第45条  为避免市场操纵以及恶性竞争，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对申报价格和出清价格设置上、下限。价格上、下限可由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提出建议，报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能源、电力运行主管部门、电力监管机构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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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条  跨经营区电力中长期交易由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广州电力交易中心联合组织，跨省跨区电力中长期交易由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广州电力交易中心按照经营区组织开展，省内电力中长期交易由各省（区、市）电力交易机构组织开展。鼓励探索跨省跨区电力中长期交易与省内电力中长期交易联合组织。
第47条  电力中长期市场应按日连续运营，技术支持系统功能、市场运营人员配置（包括交易组织、交易结算、市场注册、运营监测、技术保障等人员）须符合按日连续运营要求。
第48条  电力交易机构应按月发布交易日历，明确各类交易申报、出清等时间或时间安排原则。
第49条  交易公告由电力交易机构按照交易日历安排向相关经营主体发布，公告内容包括：交易品种、交易主体、交易方式、交易申报时间、交易合同执行开始时间及终止时间、交易参数、出清方式、交易约束信息、交易操作说明、其他准备信息等必要信息。
原则上，数年、年度等不定期开市的电力中长期交易，交易公告应在交易申报前至少3个工作日发布，月度等定期开市的电力中长期交易，交易公告应在交易申报前至少1个工作日发布，连续开市的电力中长期交易不再发布交易公告。
第50条  电网企业应考虑季节变更、节假日安排等因素，分别预测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居民和农业用户的用电量及典型负荷曲线。推动电网企业逐步降低代理购电规模，引导代理购电用户直接参与市场。
第51条  跨省跨区专项输电工程配套的“沙戈荒”大基地项目等参与电力中长期市场的方式另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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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条  在电力中长期交易开展前，应在交易公告中明确电力中长期交易的各项关键参数。在申报组织以及出清过程中不得临时调整或增加关键参数。
第53条  电力调度机构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发布或更新各断面（设备）、各路径可用输电容量、影响断面（设备）限额变化的停电检修等与电网运行相关的电网安全约束信息；并根据机组可调出力、检修天数、系统负荷曲线、新能源发电情况以及电网约束，折算得出各市场化机组可用发电能力，提交电力交易机构。
第54条  电力交易机构根据已达成的合同，按照电力调度机构提供的可用发电能力，形成各市场化机组交易申报限额，在交易申报前至少1个工作日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向市场统一公布；市场化机组参与跨省跨区交易时，交易申报限额不得高于对应标的物电量（电力）规模或剩余通道可用容量对应的电量（电力）规模。
参与交易的机组申报限额应根据市场交易情况及时调整，实时扣除已成交电量、已申报未出清电量。
第55条  售电公司、虚拟电厂、负荷聚合商交易申报限额应根据注册资产总额、履约担保额度、代理或聚合用户的历史用电水平等对风险平抑能力条件确定。
第56条  经营主体应在规定的时限内通过电力交易平台申报相关交易数据。电力交易机构根据必要的交易出清约束进行市场出清，形成预成交结果。
第57条  跨省跨区交易中，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可协同各省（区、市）电力交易机构根据电网运行约束开展出清，形成预成交结果。在交易出清、安全校核及执行阶段，为规范市场秩序，可根据交易周期、交易成分、送受端落点等要素确定交易优先级，具体优先级在实施细则中明确。
第58条  在月内电能量交易中，跨省跨区交易可以集中交易或双边协商等方式开展，因电力安全保供、清洁能源消纳等需要时，可不受输电通道常规送电方向、送电类型约束；省内交易主要开展集中竞价、滚动撮合和集中撮合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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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条  绿电交易主要包括跨省跨区绿电交易（含跨经营区绿电交易）、省内绿电交易，其中：
跨省跨区绿电交易是指由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等通过电力交易平台聚合的方式向非本省电网控制区的发电企业购买绿色电力的交易。跨经营区绿电交易是指由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向跨经营区的发电企业购买绿色电力的交易。
省内绿电交易是指由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等通过电力直接交易的方式向计入本省电网控制区的发电企业购买绿色电力的交易。
第60条  绿电交易应确保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一一对应，实现绿电环境价值可追踪溯源。
鼓励经营主体参与数年绿电交易，探索数年绿电交易常态化开市机制。
第61条  售电公司参与绿电交易时，应提前与电力用户建立代理服务关系，并在交易申报时将绿电需求电量全部关联至代理用户。
第62条  虚拟电厂聚合分布式新能源参与绿电交易时，应提前与分布式新能源建立聚合服务关系，并在交易申报时将绿电申报电量全部关联至各分布式新能源项目。
第63条  绿电交易合同在各方协商一致后，可进行分月电量调整、转让交易等，相关调整或转让交易通过安全校核后生效。绿电合同转让交易应一并转让对应的绿电环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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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条  电力中长期市场交易校核包含交易出清校核和电网安全校核，交易出清校核由电力交易机构负责，电网安全校核由电力调度机构负责。
第65条  交易出清校核的主要内容包括：交易电力电量限额校核、交易限价校核等。涉及跨省跨区的交易，交易出清校核由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广州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各省（区、市）电力交易机构完成。
第66条  交易出清校核在电力中长期市场出清前开展，原则上不超过1个工作日。出清完成后，电力交易机构发布预成交结果。
第67条  电网安全校核按照电网运行安全校核技术规范有关要求执行。跨省跨区交易预成交结果发布后，电力交易机构将预成交结果推送至电力调度机构进行安全校核。跨省跨区数年交易，应逐年开展电网安全校核；月内交易按交易组织时间每日统一推送至调度机构开展电网安全校核。
第68条  电网安全校核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其中，数年、年度交易5个工作日，月度交易2个工作日，月内交易1个工作日。
第69条  电网安全校核未通过时，电力调度机构将越限信息以规范、统一的形式推送至电力交易机构，并在电力交易平台披露电网安全校核未通过原因。电力交易机构根据电力调度机构安全校核意见，按交易优先级逆序削减。
第70条  电力交易机构应当根据电力调度机构安全校核意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交易削减。其中数年、年度交易5个工作日，月度交易2个工作日，月内交易1个工作日。
第71条  电力交易机构应按规定及时发布交易结果。经营主体对交易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结果发布1个工作日内向电力交易机构提出，由电力交易机构会同电力调度机构在1个工作日内给予解释。逾期未提出异议的，电力交易平台自动确认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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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条  各市场成员应当参照合同示范文本签订电力中长期交易合同。
第73条  在电力交易平台提交、确认的双边协商交易以及参与集中交易产生的结果，各相关市场成员应将电力交易机构出具的电子交易确认单（视同为电子合同）作为执行依据。
第74条  绿电交易合同应明确交易电量、电力曲线、价格（包括电能量价格、绿电环境价值）及绿电环境价值偏差补偿等内容。电力交易机构根据交易合同形成绿色电力溯源关系，为经营主体提供溯源认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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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条  跨省跨区交易合同对应省间计划曲线应物理执行。
第76条  电力交易机构汇总跨省跨区、省内市场成员参与的各类合同，根据中长期市场连续运营情况，进行更新。
第77条  电力系统发生紧急情况时，电力调度机构可基于安全优先的原则实施调度，事后向电力监管机构、政府能源主管部门报告事件经过，并向经营主体披露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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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534][bookmark: _Toc7046][bookmark: _Toc1691150098][bookmark: _Toc576459076][bookmark: _Toc14547][bookmark: _Toc1256575153][bookmark: _Toc28166][bookmark: _Toc4170][bookmark: _Toc1231]第一节 计量
第78条  [bookmark: _Toc4088][bookmark: _Toc7706][bookmark: _Toc288463985][bookmark: _Toc889][bookmark: _Toc16062]多台发电机组共用计量点且无法拆分，各发电机组需分别结算时，按照每台机组的实际发电量或额定容量等比例计算各自上网电量。对于风电、光伏发电企业处于相同运行状态的不同项目批次共用计量点的机组，可按照额定容量比例计算各自上网电量。
处于调试期的机组，如果和其他机组共用计量点，按照机组调试期的发电量等比例拆分共用计量点的上网电量，确定调试期的上网电量。
第79条  其他计量有关要求按《电力市场计量结算基本规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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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条  电力中长期市场结算原则上以自然月为周期开展，按日开展清分、按月开展结算。
第81条  应设置电力中长期结算参考点，作为电力中长期市场电量在现货市场的交割点，参考点价格可以由日前市场出清价格或者实时市场出清价格确定。
第82条  电力中长期市场结算可按差价结算方式或差量结算方式开展。
已注册入市但尚未签订电力中长期合同的经营主体，实际用电量或实际发电量按偏差电量结算处理。
第83条  电网企业应向电力交易机构分别提供代理工商业用户购电、居民和农业用户电量信息，偏差分开结算。
第84条  虚拟电厂、负荷聚合商及聚合资源按照合同明确的电能量价格单独结算。
第85条  绿电交易电能量与绿电环境价值分开结算。电能量部分按照本章相关条款开展结算。纳入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的电量，不重复获得绿证收益。绿电环境价值部分按当月合同电量、发电侧上网电量（扣除纳入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的电量）、用电侧电量三者取小的原则确定。
第86条  绿电环境价值偏差补偿费用按照合同规定执行。
第87条  绿电交易对应的绿证根据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月度结算电量，经审核后统一核发，并按规定将相应绿证由发电企业或项目业主的绿证账户随绿电交易划转至买方账户。绿证划转应确保绿色电力环境价值的唯一性，不得重复计算或出售。
第88条  其他结算有关要求按《电力市场计量结算基本规则》执行。
[bookmark: _Toc1949320282][bookmark: _Toc2021330583][bookmark: _Toc952097805][bookmark: _Toc29243][bookmark: _Toc6086][bookmark: _Toc1998759338][bookmark: _Toc26462][bookmark: _Toc28532][bookmark: _Toc24146][bookmark: _Toc20439][bookmark: _Toc24326]第九章 信息披露
第89条  信息披露主体应严格按照《电力市场信息披露基本规则》及信息披露相关规定要求披露电力中长期市场相关信息，并对其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负责。
第90条  电力市场信息按照年、季、月、周、日等周期开展披露，信息披露主体按照标准数据格式在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信息，披露的信息保留或可供查询的时间不少于2年，且封存期限为5年。
第91条  市场成员对披露的信息内容、时限等有异议或者疑问，可向电力交易机构提出，电力交易机构根据《电力市场信息披露基本规则》及信息披露相关规定，要求相关信息披露主体予以解释及配合。
[bookmark: _Toc1977945014][bookmark: _Toc116018668][bookmark: _Toc1526876878][bookmark: _Toc11309]第十章 市场技术支持系统
第92条  电力交易平台应实现统一平台架构、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核心功能、统一交互规范，支撑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数据信息纵向贯通、横向互联。
第93条  电力交易平台应具备基础运行保障能力，遵循电力交易机构制定的全国统一的数据接口标准，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为市场相关方提供数据交互服务。电力交易平台应满足电力中长期连续运营要求，软硬件模块应采取冗余配置，建立备用系统或并列双活运行系统。
第94条  电力交易平台应具备用户账号“一地注册、全国共享”的功能，实现各交易平台注册账号的互认。
第95条  电力交易平台应具备对经营主体的异常行为进行监控与处置的能力。
第96条  不可抗力因素引起的技术支持系统异常导致的损失，各方无需承担责任。
[bookmark: _Toc1741][bookmark: _Toc2081327868][bookmark: _Toc882792688][bookmark: _Toc657546766][bookmark: _Toc24632][bookmark: _Toc15934][bookmark: _Toc16326]第十一章 风险防控及争议处理
第97条  建立健全电力市场风险防控机制，推动构建事前预警、事中防范、事后处置的防控体系，保障电力市场平稳运行，维护市场成员合法权益。
第98条  [bookmark: _Toc5717][bookmark: _Toc1506928954][bookmark: _Toc3391][bookmark: _Toc3139][bookmark: _Toc29241]电力市场风险类型包括电力供需失衡风险、市场价格异常风险、不正当竞争风险、技术支持系统运行异常风险、合同违约风险及其他市场风险等。
第99条  各地应制定风险预案及风险信息库，按照有关程序对各类市场风险进行预警及处置。
电力市场运营机构应根据“谁运营、谁防范，谁运营、谁监控”的原则，加强对电力市场各类交易活动的风险防范和监测。
第100条  经营主体应自觉维护公平公正的电力市场秩序，严格遵守电力市场规则及国家相关规定，依法合规参与电力市场交易。
第101条  当市场运行发生紧急风险时，应按规定由政府采取或授权市场运营机构执行电力市场暂停、中止、恢复等措施。市场运营机构执行市场干预措施后，应在3日内向电力监管机构、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提交报告，按规定程序向相关经营主体披露。
第102条  当电力市场发生争议时，市场成员可自行协商解决，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时可提交电力监管机构、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协调，也可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103条  市场成员有义务为电力监管机构、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提供争议处理所需的数据和材料。承担调解工作的相关人员应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露因调解工作知悉的商业秘密。
[bookmark: _Toc488995260][bookmark: _Toc29754][bookmark: _Toc20188][bookmark: _Toc866452207][bookmark: _Toc435317972][bookmark: _Toc26241][bookmark: _Toc26666][bookmark: _Toc8374][bookmark: _Toc5726][bookmark: _Toc17826][bookmark: _Toc26253][bookmark: _Toc21207][bookmark: _Toc25698][bookmark: _Toc889052704]第十二章 法律责任
第104条  电力市场成员违反本规则规定，依照《电力监管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第105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扰乱电力市场秩序且影响电力市场活动正常进行，或者危害电力市场及相关技术支持系统安全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27877][bookmark: _Toc182461487][bookmark: _Toc1694446897][bookmark: _Toc12278][bookmark: _Toc1979626588]第十三章 附则
第106条  本规则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负责解释。
第107条  电力监管机构会同地方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组织电力交易机构根据本规则制定电力中长期市场实施细则。
跨经营区、跨省跨区电力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由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广州电力交易中心按照相关流程编写，根据实施范围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或国家能源局区域派出机构批复后，由电力交易机构印发执行。
第108条  本规则自2025年XX月XX日起施行，原《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发改能源规〔2020〕889号）、原《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绿色电力交易专章》（发改能源〔2024〕1123号）同时作废。
[bookmark: _Toc1307386454][bookmark: _Toc2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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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32][bookmark: _Toc8590][bookmark: _Toc13378][bookmark: _Toc2059345018][bookmark: _Toc577][bookmark: _Toc1890589063][bookmark: _Toc8480][bookmark: _Toc5550][bookmark: _Toc6244][bookmark: _Toc15587][bookmark: _Toc29978][bookmark: _Toc2039548155]附件 名词解释
1. 新型经营主体
新型经营主体是指具备电力、电量调节能力且具有新技术特征、新运营模式的配电环节各类资源，可分为单一技术类新型经营主体和资源聚合类新型经营主体。其中，单一技术类新型经营主体主要包括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储能等分布式电源和可调节负荷；资源聚合类新型经营主体主要包括虚拟电厂（负荷聚合商）和智能微电网，满足国家有关规定要求的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可视作智能微电网。
2. 按日连续开市
按日连续开市是指电力交易机构在每日（工作日或自然日）持续组织交易的活动。
3. 聚合单元
聚合单元是指将一定范围内资源进行聚合，并整体参与市场的基本单元，包括单台虚拟机组、单个智能微电网或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等，每个聚合单元作为整体参与市场。
4. 交易序列
交易序列是指由电力交易机构在电力交易平台中，按照不同交易方式、不同交易执行周期等要素建立的交易组织集合。
5. 集中竞价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是指针对已明确时段、数量、单位、执行周期等要素的电力产品或服务，经营主体等在规定截止时间前集中申报价格，电力交易平台汇总经营主体等提交的交易申报信息进行统一边际出清。
6. 集中撮合交易
集中撮合交易是指针对已明确时段、数量、单位、执行周期等要素的电力产品或服务，经营主体等在规定截止时间前统一集中申报信息，电力交易平台汇总经营主体等提交的交易申报信息，按照价格优先等原则进行撮合成交。
7. 滚动撮合交易
滚动撮合交易是指针对已明确时段、数量、单位、执行周期等要素的电力产品或服务，在规定的交易起止时间内，经营主体等可以随时提交购电或者售电信息，电力交易平台依据申报顺序进行滚动撮合，按照对手方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等原则成交。
8. 挂牌交易
挂牌交易指经营主体等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将需求电量或者可供电量的数量和价格等信息对外发布要约，由符合资格要求的另一方提出接受该要约的申请。挂牌交易由电力产品或服务的卖方（或买方）一方挂牌，另一方摘牌；也可允许买卖两方在自身发用电能力范围内同步挂牌、摘牌；按照摘牌情况成交。
9. 绿色电力
绿色电力是指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要求的风电（含分散式风电和海上风电）、太阳能发电（含分布式光伏发电和光热发电）、常规水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海洋能发电等已建档立卡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所产生的全部电量。初期，参与绿色电力交易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条件成熟时，可逐步扩大至符合条件的其他可再生能源。
10. [bookmark: _Toc138113547][bookmark: _Toc12590][bookmark: _Toc1776190555][bookmark: _Toc1502534431]电力市场风险类型
（1）电力供需失衡风险
电力供需失衡风险指电力供应与需求大幅波动、超出正常预测偏差范围，影响电力系统供需平衡的风险。
（2）市场价格异常风险
市场价格异常风险指某地区、时段市场价格持续偏高或偏低，波动范围或持续时间明显超过正常变化范围的风险。 
（3）不正当竞争风险
不正当竞争风险指经营主体违规行使市场力操纵市场价格、持留容量、达成垄断协议等，或串通报价、哄抬价格，并严重影响交易结果的风险。
（4）技术支持系统运行异常风险
技术支持系统运行异常风险指支撑电力市场的各类技术支持系统出现异常或不可用状态，或因黑客、恶意代码等攻击、干扰和破坏等行为，造成被攻击系统及其中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和可用性被破坏，影响市场正常运行的风险。
（5）合同违约风险
合同违约风险指经营主体失信、失去正常履约能力、存在争议或不可抗力等原因而不能正常履行已签订的电力中长期合同的风险。
（6）其他市场风险
其他市场风险指经营主体交易申报差错、滥用高频量化交易、提供虚假注册资料获取交易资格等，影响市场正常秩序的风险。
